2022年新北区中小学、幼儿园新教师试用期培训方案
为促进我区新任教师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了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教师专业成长的基本内容，初步掌握学科教学的基本技能，具备一定的管理和教育学生、组织班级活动的基本能力，尽快成为合格的教师。根据教育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特制订如下新教师培训实施方案。
一、培训目标
1.通过培训，新教师能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提升师德修养水平，弘扬“爱岗、敬业、奉献”的精神，树立“为人师表，以身立教”的道德风范。
2.通过培训，新教师能大致了解当前教育发展形势，掌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要求和新理念，了解教师专业标准，形成有效的教学技能，尽快适应教育教学工作。
3.通过培训，新教师能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学生观、教师观，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初步具备管理、教育学生和组织班级活动的能力。
4.通过培训，新教师能学习和了解优秀教师成长历程，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争取尽早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
二、培训对象
全区2022年招聘的中小学及幼儿园新任教师（含编内和聘用制教师），已参加过区级及以上新教师试用期培训并取得相应合格证明的教师无需再重复参加。
三、培训原则
1.思想素质与业务素质提高并重，突出师德为先，为新任教师奠定良好的职业道德基础。
2.依据新教师职初共性问题确定培训内容，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理论指导与实践应用相结合，注重课堂实践，加强评课议课，强调实践与反思，遵循新教师专业成长的规律。
4.集中培训与校本培训相结合，强调个人主动发展，充分发挥校本培训在新教师成长中的作用。
四、培训安排
从2022年9月至2023年6月，对全体新教师实施为期一学年不少于100学时的试用期培训，由集中培训与校本培训两部分组成。
1.集中培训：由区教师发展中心负责实施。内容包括教育政策法规、师德师风、教师的专业标准及职业发展规划、教学常规和教育科研、教育管理与班主任工作、教师的心理健康等方面的专项培训及优秀青年教师成长经验介绍。培训时间原则上放双休日。
2.校本培训：由新教师所在学校负责实施。要对照要求遴选优秀教师作为带教导师，开展师徒结对活动，认真制订带教方案，签订“师徒结对”协议书，积极为新教师培训创造条件，提供支持。从师德、教育、教学、科研四个领域进行研训，在一年时间内完成以下任务：
（1）指导新教师制订三年发展规划。
（2）督促新教师至少分别读专业教学和师德修养方面的书籍各一本，并完成读书心得。
（3）指导新教师正确熟练掌握教育教学基本功。包括：学校常用文体（备课、板书、作业批阅、学生评语等）的撰写，完成一份教案设计并在组内做一次交流；电教媒体的使用和学科基本技能的操练；编写一份单元测试试卷，实测后作质量分析，并提出教学对策，针对有问题的学生能采取相应补救措施。幼儿园着重进行基本技能考核。
（4）督促新教师参加教研组（备课组）活动。有目的地要求新教师观摩新授课、复习课、测评课、实践活动课不少于30节，写出观课心得；指导新教师点评2节其他教师的课，写出评课感悟；并组织教研组其他教师一同诊断新教师的2次教学公开课；督促新教师认真完成教育教学工作反思。
（5）指导新教师开展班级建设。指导新教师召开1次班干部会议、1次学生座谈会；指导新教师召开1次主题班会或1次班级社会实践活动；指导新教师就某位学生的某个问题做1次家访；指导新教师写1份班级情况分析、2位学生的个案分析；会写学生学期综合评价评语。
（6）指导新教师参与教育教学研究，完成1篇高质量的教育教学案例。
五、培训考核
考核内容由三部分组成：
1.集中培训全勤计24学时，按实际参训情况认定学时。
2.课堂教学能力考核计16学时。
3.校本培训计60学时（具体认定见附件）。
培训学时以各学员实际取得学时数为准，其中培训总学时低于90学时、课堂教学能力考核不合格者，均视作试用期培训不合格。
六、考核结果的使用
试用期培训考核合格的新教师，由区教师发展中心在江苏省教师培训管理系统中认定学时，并以此作为新教师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的必要条件，无故不参加培训或培训考核不合格者不得参加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
七、培训管理
1.集中培训由区教师发展中心具体负责实施和考核。校本培训各项内容由新教师所在单位负责做好指导、督促和考核工作。课堂教学能力的考核由区教师发展中心和各教育集团联合组织实施（于第二学期开展）。
2.新教师试用期培训是学校教师培训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将作为评选校本培训工作先进单位的一项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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